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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简介

安徽科技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本科院校。学校始建于1950年，1965年开始举办本科教育，2005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安徽科技学院。60多年的栉风沐雨，一代代安科人潜心耕耘、励志践行，薪火相传、砥砺奋进，学校事业长足发展。现有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17300余人，已累计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8万余名优秀毕业生。学校为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首批试点单位、全国毕业生就业50所典型经验高校、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等。
 
学校占地1700余亩，拥有凤阳校区和蚌埠龙湖校区。凤阳校区位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明朝中都古城，校园绿树成荫，环境幽美；龙湖校区位于蚌埠大学城，毗邻蚌埠大学科技园、高铁车站、龙子湖风景区，2017年6月一期建成办学。学校设施优良，现有8个基础实验教学中心、31个专业实验室和7个学科平台，教学科研仪器设3馆藏纸质图书115万册，电子图书104万册。
学校现有18个教学院部，70个本科专业，涵盖工、经、管、理、文、法、农、医等学科门类，形成了以新兴工科和优势农科为重点，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体系。现有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特色专业3个、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4个、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专业3个；拥有省级重点学科6个、特色专业10个。
学校拥有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精湛、学术水平高、敬业精神强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821人，其中教授78人、副教授205人，博士182人、硕士466人。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师9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4人，享受国务院及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6人。省级“115”创新团队3个，省级教学团队10个，省级教学名师13人，省级教坛新秀24人。校外特聘教授50人，特聘创业型企业家担任大学生创业导师65人。
学校大力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近年来，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500项，其中省（部）级以上196项。发表学术论文3400余篇，获市厅级以上科研奖励57项，获批专利664项，其中发明专利193项，位居省内同类高校前列。与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开展校企、校地产学研合作项目近500项。学校大力实施“国（境）外合作办学工程”，精心组织“优秀大学生千人留学游学计划”。先后与美国、韩国、德国和台湾地区等24所高校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拥有3个国家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5个省级中外合作办学校际交流项目。目前国际班在校学生502人，其中86人赴美、韩攻读学士学位双学位，另有57名毕业生出国攻读硕士学位。
二、培养目标与机制
农业硕士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实行学校、行业、企业联合培养，通过农业行业主管部门、农业科技型企业全程参与的人才培养体制和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的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招生类别与专业领域
招生类别：农业硕士
招生领域：农艺与种业、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畜牧、食品加工与安全、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农业管理。
学制：2年
招生人数：约80名（具体专业招生规模以国家下达计划为准）。
四、各领域计划招生人数及联系方式
	招生领域
	所在学院
	招生人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农艺与种业
	农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17
	舒老师
	0550-6732029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资源与环境学院/农学院
	16
	谢老师
	0550-6733128

	畜牧
	动物科学学院
	17
	王老师
	0550-6732082

	食品加工与安全
	食品药品学院
	10
	李老师
	0550-6733102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机械工程学院
	10
	张老师
	0550-6734840

	农业管理
	管理学院
	10
	赵老师
	0550-6734862


五、相关领域简介
（一）农艺与种业领域
农艺与种业设立于农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2012年开始硕士研究生教育。现有教师88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25人，硕士生导师26人，具有博士学位39人。拥有作物遗传育种、草学两个省级重点学科和饲草育种安徽省“115”产业创新团队；建有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站、安徽省玉米育种工程技术研究院、安徽省甜叶菊品种繁育与栽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微生物发酵基地、花卉基地、人工气候室、盆景园、蔬菜种植园和食用菌实习实训中心等科研与实践教学平台；与国内5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政府部门建立了产学研教合作关系，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1个。近年来，承担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15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项、省部级项目40余项；培育玉米、饲草、小麦、辣椒、苔干等农作物新品种20个，制定地方标准6项、地方性食用菌标准4项，鉴定微生物菌种2项、地方品种1个，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7项，授权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100多个，公开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编写教材、专著35部。
（二）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领域设立于资源与环境学院和农学院，是培养在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土壤修复、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废弃物利用、绿色防控以及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检测等方面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高级应用型农业现代化人才。本领域2012年开始硕士研究生教育，现有教师38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9人，高级实验师2人，硕士生导师13人，具有博士学位19人。拥有安徽省生物有机肥创制协同创新中心和植物营养学省级重点学科；建有农业部生物有机肥创制重点实验室（共建）、安徽省有机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省精准施肥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土壤与环境研究中心等科研与实践教学平台。与省内外50多家行业、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组建了安徽省有机肥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建有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7个。近年来，承担各类科研课题约90项，其中国家级项目5项，省部级项目40余项；获市厅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20项、授权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18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240篇；编写论著与教材5部。
（三）畜牧领域
畜牧领域设立于动物科学学院，2012年开始硕士研究生教育。现有教师44人，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15人，硕士生导师17人，具有博士学位27人。拥有绿色饲料添加剂和功能性畜禽产品研发省“115”产业创新团队、畜禽疫病防控与健康养殖省高校科研创新团队，以及兽医学和畜牧学2个重点学科。建有家禽疫病防控监测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现代农业牛羊产业技术体术系研发中心、兽医临床诊疗省级示范实习实训中心、省级农科教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省级SPF实验动物中心、附属兽医院、GMP兽药厂等科研与实践教学平台；与国内外60多家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紧密合作关系，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0余个。近年来，承担各类科研课题100多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项，省部级项目40余项；获市、厅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12项、授权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20余项，制定国家行业标准1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编写教材、著作20多部。
（四）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设立于食品与药品学院，2013年开始硕士研究生教育。现有教师24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8人，硕士生导师4人，具有博士学位5人。拥有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省级重点学科和省级食品工程实验实训中心；建有安徽省糯米研究中心、安徽省禽产品加工功能研究室等科研与实践教学平台。与省内外20多个食品行业和企业单位建立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3个。近年来，承担各类科研课题30多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国家星火计划等国家级项目4项，安徽省自然基金、重大专项、科技攻关等省部级项目6项；参与制定企业标准2项，获市厅级以上科技成果奖1项，授权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30多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二类以上论文近50篇，编写著作和教材10余部。
（五）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设立于机械工程学院，2014年开始硕士研究生教育。现有专任教师45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1人，硕士生导师5人，具有博士学位14人。拥有两个重点学科（车辆工程和机械工程）和三个研究所（车辆工程、机电工程和农业机械与智能装备研究中心）；建有1个省级示范实训中心、1个省级开放中心单位工程训练中心和1个省级汽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等实践教学平台。与省内外30多家机械行业或企业单位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建立安瑞科压缩机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机电技术教育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2个省级校外工程实践教育基地，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1个。近年来，学院主持省厅级以上科研课题30多项，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9项，每年获授权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40多个，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主编或参编教材专著23部。
（六）农业管理领域
农业管理领域设立于管理学院和财经学院，2014年开始硕士研究生教育。现有专任教师73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25人，硕士生导师7人，具有博士学位6人。拥有省级教学团队2个，安徽省教学名师2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3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视频公开课和大规模在线示范课程5门；建有省级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和经管实验实训中心等实践教学平台。与省内外15企业单位建立人才培养合作关系。近年来，承担各类课题7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7项，其他省部级项目38项；获市厅级以上科研、教研成果奖励10多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二类以上期刊近100篇，编写专著和教材15部。
六、报考条件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录取当年9月1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2.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9月1日，下同）或2年以上，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 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七、报名程序
（一）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缴费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二）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我校的报考条件，确认完全符合后再进行网上报名。考生须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或http://yz.chsi.cn）”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 2017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每天9:00-22:00。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17年9月24日至9月27日，每天9:00-22:00。
　　（三）网上报名填写报考信息时注意事项：
　　1、考生考前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
　　2、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应按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3、考生要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对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违规、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4、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学、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
5、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八、资格审查
学校对考生报考信息和现场确认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并重点核查考生填报的学历（学籍）信息，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考生填报的报名信息与报考条件不符的，不得准予考试。
现场确认学历（学籍）核验未通过的考生，学校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报告后，再准予考试。
学校在审查考生资格时，如发现伪造证件应通知公安机关并配合公安机关暂扣相关证件。
九、考试
 （一）初试
1、初试时间
12月23日上午  8:30-11:30  思想政治理论
12月23日下午  14:00-17:00 外国语
12月24日上午  8:30-11:30   业务课一
12月24日下午  14:00-17:00  业务课二
2、初试地点
在考生所在省市招生办确定的初试地点考试。
3、初试科目
全国统一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思想政治理论分值100分，外国语分值100分。业务课试卷由我校自行命题，每门课程分值均为150分。各门课程考试均为笔试，考试时间为3小时。
（二）复试
我校将结合本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和报考生源情况，原则上以不低于120%的比例进行差额复试，复试时间及要求见我校研究生教育网。
我校将依据教育部有关政策自主确定并公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和接受其他招生单位“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
复试内容主要包括外语、专业素质、综合素质和能力，对考生的学科背景、专业素质、外语口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全面考试。复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能录取。
根据教育部和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研究生资格审查在复试中进行，我校将在复试前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认证报告、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未进行资格审查或审查不符合规定的考生，不予复试。
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同等学力参加考试的考生须加试两门本学科主干课程作为是否录取的依据之一，加试方式为笔试，两门加试课程中有任何一门不及格的不能录取。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考生，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达到报考条件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可申请免试（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服务期满、考核称职以上的考生，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十、体检
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要求，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和我校有关规定执行。
体检工作由我校指定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
十一、收费标准及奖助体系
（一）收费标准
参照有关文件精神，收费标准为学制年限内每生每学年为8000元。
（二）奖助体系
1、国家奖学金
每年依据省主管部门下达指标进行评审推荐，硕士研究生每生2万元。
2、国家助学金
全日制研究生每学年均可获得6000元/生，覆盖面为100%。
3、学业奖学金
学校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在两年基本学习年限内分两次评定，每学年评审一次，设三个等级。一等奖学金10000元/人，覆盖面为25%；二等奖学金8000元/人，覆盖面为50%；三等奖学金6000元/人，覆盖面为25%。
4、“三助一辅”岗位津贴
学校根据需要设立助教、助管、助研、辅导员助理等岗位，并根据助教、助管、助研岗位性质的不同给予300-900元/月的岗位津贴。
5、企业冠名奖学金
部分领域设置企业冠名奖学金，根据学生表现情况，给予500-1000元/月的奖励。
6、新生奖学金
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被录取的考生，入学后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一次性奖励5000元，其他考生一次性奖励2000元。
十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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